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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呼伦贝尔盟位于祖国的北部边疆， 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即东经

、北纬 之间。它东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呼

玛县和齐齐哈尔市的龙江、讷河、嫩江等县，南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扎赉

特旗、科尔沁右翼前旗相连，西与西南部同蒙古国接壤，北与西北部同俄罗斯

接界。边界线总长 公里、公里，其中中俄段边界长 中蒙段边界

公里。全境南北长 公里，土地总面积公里，东西宽约约　

平方公里，占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的

呼盟辖 个旗、市，即海拉尔市、满洲里市、扎兰屯市、牙克石市、阿荣旗、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额尔古纳左旗（现根河市）、额尔古纳右旗（现额尔

古纳市）、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陈巴

尔虎旗。 个、年，全盟有乡镇级行政单位 个，其中镇 乡 个、民族

乡 个、民族个、苏木 苏木 个、个、街道办事处 市辖矿区 个、旗辖矿

区 个。海拉尔市是盟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全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满洲里地处祖国北部边陲，是我国最大的陆地口岸城市，也是沿边开放的城市

和正在兴建的国际贸易城。 年末 万，总人口，全盟总户数

万。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数的

呼伦贝尔盟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全境因自然条件差异，分为大兴安岭以

西呼伦贝尔高原牧业 旗，大兴安岭以东、嫩江河谷平原农业 旗市，大兴安

旗市。全盟有闻名全国的“绿色宝库”大兴安岭森林，有林地面岭山地林业 积

亿亩，占全盟总面积的 ；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为 亿立方米，占

内蒙古 ，占全国的自治区的 ，每年可为国家提供 多万立方米木

材。全盟天然草场面积 亿亩，其中世界著名的牧业 旗草原面积达

亿亩，是未被污染的天然优良牧场，载畜量可达 万只羊单位。呼盟宜农

荒原 多万亩，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 ，目前只开垦 多万亩，

不到全盟土地面积的 。呼盟有大小河流 多条、湖泡 多个，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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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下水年平均径流量达 亿立 以上。水能方米，占内蒙古自治区的

储量 万千瓦。呼伦湖是全国第四大淡水湖，方圆 公里，面积 平

方公里，年产鱼 万多吨，是中国北方第一大 多种、湖。矿产资源已发现

多处，其中煤、铁、铜、银、金、铅、锌、钼、芒硝等含量最为丰富，已探明煤炭储量

达 亿吨以上，是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亿吨，远景储量在 能源基础。呼

盟野生动植物资源也很丰富，有动 多种，被誉为“野多种，经济植物物

生动植物的天然博物馆”。

呼伦贝尔盟以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而闻名于世，更以“中国北方少数

民族的历史摇篮”而名享内外。早在二、三万年以前，这里就有古人类在活动。

一万多年前，生活在呼伦湖畔的“扎赉诺尔人”创造了呼伦贝尔的原始文化。公

元前直至清代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方土地成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成长的历

史摇篮。东胡、匈奴、鲜卑、室韦、契丹、女真、蒙古等诸部族在此繁衍生息。公

元 世纪，大兴安岭北部的鲜卑拓拔部，逐渐南迁 年在平城（今大，于

同市）建立魏国，公元 年统一北方，号称北魏。公元 世纪，成吉思汗以呼

伦贝尔为自己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完成了统一蒙古诸部的宏业⋯⋯。现在，

这里仍生活着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 多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多民

族的聚居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呼伦贝尔地区的各项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年

月呼盟经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 年 务院批准开始进行经

济体制改革试点的试验区建设后，使呼盟经济和社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全盟在“改革促开放，开放促开发，改革、开放、开发三位一体”和“打开两端，网

开一面”的战略方针指引下，为呼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经济实力

年不变价明显增强。 年，全盟国民生产总值 亿元（ ，下同），国民

亿收 元，地方工农业总入 产 亿元，财政自给率达 。农业生值

产连续七年获得丰收，达 亿公斤，粮食 ；牧业年度大小牲商品率达

万头只。所有这些，都为呼盟今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畜 础，必

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和繁荣。

二

呼伦贝尔的金融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然而，就目前现有资料考

究，从旧式银行业到现代银行的产生，则只有百余年的历史。呼盟地处边疆地

区，生产力水平较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缓慢，中东铁路修建通车后，始有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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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内官办、商办银行的出现。总体来看，呼盟的金融业一方面伴随着本地区

商品货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又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沙俄和日

本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控制，使民族金融业受到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

立，为呼盟金融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清末民国初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呼伦贝尔地区开始有银行业出

现。此期间，呼伦贝尔金融业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币制繁杂，钱法紊乱。清朝末年，沙俄和国内官办及官商合办银行先

后在海拉尔、满洲里等地设立机构，民间金融业也随之兴起。此后，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银元、羌帖、银票、官帖、私帖等货币混杂流通领域，形成银钱并用

的局面。

二是重要流通领域均为外商银行所控制。清末民初，沙俄华俄道胜、远东

等银行大量发行纸卢布，北满中东铁路沿线的商品交易、员工工资等均使用卢

布，使清末民初的呼伦贝尔金融业带上了半殖民地色彩。

三是金融市场混乱。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无统一的货币发行机构，执行中

央银行职能的中国银行设立在海拉尔的分支机构，在军阀割据的政治体制下，

未能发挥职能作用。官办银行（后改为官商合办）黑龙江省广信公司在呼伦贝

尔境内设立的机构，实为地方军阀的金库，除以发行官帖的形式为地方筹措军

政费用外，并未对金融市场进行管理。因此，民国时期货币杂乱，纸币发行泛

滥，价值暴跌。

四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侵入和金融势力的扩张，呼伦贝尔金

融业半殖民地性质进一步加剧。二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华俄道胜银行的倒闭，

沙俄在东北的金融势力开始削弱，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金融势力日渐扩展，

官办、官商合办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组织无力与之抗争，致使日本帝国主义的

金融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东北的金融市场。

民国初期，呼伦贝尔地区金融业有了较大发展，以民族资本为主的民间金

融组织，如钱庄、银号等活跃在流通领域，存、放款，汇兑额均有较大增长，对牧

工商各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军阀割据，内忧外患，战祸连年，金融市

场动荡不定。

纵观清末民国时期呼伦贝尔金融业，随着本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金融

业逐步兴起，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但因受到沙俄等外国金融势力的控制，民族

金融业发展受到限制。特别是沙俄卢布的无度发行，给呼伦贝尔经济发展带来

较大影响。

年“ ”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逐步建立起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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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金融体系，在强行兼并民族金融业的同时，成立了伪满中央银行及其分支

机构，控制货币发行权，垄断了整个东北市场。 年，伪满中央银行设在海

拉尔、满洲里、扎兰屯的分支机构分别开业，民族金融业经兼并、整顿后，所剩

无几，亦谈不到什么发展。

伪满中央银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依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银行，经营

的主要目的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为日本军队 年以后，提供作战经费。

又在呼伦贝尔地区成立了兴业银行、商工金融合作社、兴农金库、大兴公司等

金融机构，进一步垄断了货币发行、工商农牧矿各业资金及国际金融业务。

年伪满洲国分别公布《金融机关稀密调整纲年、 要》和《金融事

业整顿法》，采取责令增资、合并、停业等手段，对东北地区民营金融业再次兼

并，严加管制。到 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呼伦贝尔地区只剩兴农金库海

拉尔、满洲里、扎兰屯 个分支机构和大兴公司所属 个典当业，其他金融机

构全部破产歇业。

年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海拉尔、满洲里、扎兰屯等地先后建立

民主自治政府和人民民主政权。 年初，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后，东蒙银行总

行随之建立，在扎兰屯设立分行，发行东蒙银行流通券，为呼伦贝尔境内经济

的恢复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年 月，兴安省政府在海拉尔、扎兰屯设立

临时纸币印刷厂，发行兴安省政府各旗县暂行流通券，缓解了当时呼伦贝尔地

区货币 乏、交易困难的局面。

年 月，随着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发行了内蒙币（简称旧蒙币），

使货币在内蒙古境内得到统一，内蒙古银行总行先后在海拉尔、扎兰屯、满洲

里等地设立机构。 年 月，内蒙古银行改称内蒙古人民银行，在旧蒙币的

基础上发行新币（简称新蒙币），至此，呼伦贝尔地区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建立

起自己的事业，为新中国金融业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年后，呼伦贝

尔地区的金融机构统一于中国人民银行。

三

年新中国建立至 年 多年间，呼盟地区的金融业在中国共产

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积极开展业务，虽然在“左”的错误影响下，走过一些曲折道路，但仍对呼

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金融业的自身也得到较大发展。建国

后，呼盟金融业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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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恢复时 年期（ 年）。此期间，呼伦贝尔地区称为呼

伦贝尔纳文慕仁盟（简称呼纳盟），行政隶属于内蒙古东部区行署。这一时期，

呼盟地区的金融机构开始纳入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的国家银行体系，业

务 年后，在已建立扎兰屯、海拉尔、上归内蒙古银行东部区办事处领导。

个支行的基础满洲里 上，又相继在林、农、牧区建立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

年务。 年末，全盟财政性存款达 增 万元，增长万元， 加

万元。与此同时，倍；全盟吸收工商企业存款 全盟各地银行积极发放

贷款，支持各地恢复工农业生产和国营商业的建立， 经安定人民生活，为地方

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 个支行及下属的用。到 年末，全盟共有

个办事处、 个营业所 个保险特约代理处，共有，有 个保险支公 银司和

行、保险 人。职工

第一个 年）。在此期间，呼盟金融业以过五年计划时期（ 年

渡时期总路线为指针，围绕着实施“一五”计划规定的任务开展工作，大力支持

国民经济建设，金融业本身也得到稳步发展。

月，随着内蒙古东部区行署年 撤消和在原兴安盟、呼纳盟的基础

上合并成立呼伦贝尔盟，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盟中心支行成立，归内蒙古人

民银 个旗、县（市）支行、行垂直领导。盟中心支行辖 个办事处、 个营业

个储蓄所。同年 月，在原交通银行的所、 基础上组建建设银行呼伦贝尔盟

年，随着农分行，到 个办事处年末，呼盟建设银行下设 个支行、 。

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呼盟农业银行成立， 年撤消。

“一五”时期，资金管理体制开始集中统一。从 年起，按总、分行的要

求，开始建立纵向型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实行“统存统贷。”全盟各级银行积极

集聚资金和运用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支持国 年全民经济建设。

盟财政性存款年平均为 万元，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增加 万元；工商企

万元，增长业存款 。这一时期，银行信贷资金的重点是：支持发

户工矿企业，从而展森林工业、煤炭工业和食品工业， 年间新建了 奠定了

呼盟现代工业，特别是民族工业的基础；农业贷款，在支持发展生产的同时，重

点支持组织起来的农牧民走合作化道路，完成国家对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大跃 年 ）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年，全年 国掀起

国民经济“大跃进”，在“左”的错误影响下，金融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失误，主要

有：基层银行机构大部分人员下放到农村人民公社，下放银行信贷资金指标和

管理权，取消部分合理的规章制度，敞口供应资金，吸收存款和收贷款“放卫

星”；全额信贷，停办国内保险业务等。由此形成货币投放过多，供款增长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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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

从 年下半年起，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银行工

作六条）精神，全盟金融系统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回下放给人民公

社的银行机构和人员；二是加强信贷计划管理，冻结机关、团体在银行的存款；

三是恢复财政资金和银行资金分口管理的原则，取消全额信贷；四是加强现金

管理，严格控制货币投放；五是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经过调整和各方面的努

力，全盟工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国民经济情况开始全面好转，全盟城乡各地市

场一派繁荣，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提高。这一时期银行的信贷资金使用效益提

高，工业企业资金占用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趋于正常。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年）。十年动乱期间，全盟金融事业

受到严重冲击，广大金融干部虽然对一些错误作了抵制，但未能摆脱“左”的错

误干扰和破坏。反映在金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

成的符合国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发展和商品流转的金融工作指

导思想、方针和政策，都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把坚持银行工作必

要的集中统一视为“条条专政”，把坚持银行的规章制度斥之为“管、卡、压”，银

行的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派”批斗、罢官，大批金融干部被迫下放劳动，人员

减少，业务工作无人过问，思想上、队伍上的混乱给整个金融工作造成严重后

年，盟人民银行与盟财税局合并为呼盟财政金融局，严重削弱了果。 银行

年中，由于银行信工作“。文化大革命” 贷监督不力，全盟工业企业产值资金

率和国营商业企业销售资金率上升，产品积压，资金挪用严重，企业资金占用

增加，信贷资金效益下降，市场货币流通量比 年增加一倍，给社会生产和

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危害。

四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结束了国家动乱的局面，也给金融工作带来

新的生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金融系统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

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同时，贯彻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把

金融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支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上来。这一时期，全盟

金融系统首先贯彻国务院《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机构和职

工队伍得到充实，为呼盟金融工作恢复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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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全盟金融工作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贯彻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总、分行的各项规定，从呼盟实际情况出发，开始对金

融体制、信贷、资金管理、外汇、保险业务等进行改革，取得明显成果，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为适应多种经

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的需要， 年以后，除中国人民银行呼盟中心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呼盟中心支行外，又先后恢复和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呼盟

中心支行、呼盟保险公司、中国银行海拉尔支行和满洲里支行，还建立了城市

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年信用社、信托公司等机构。 行专门行使中

央银行的职能，中国工商 月成立，承担过去由年银行呼盟中心支行于

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全盟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

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改变了过去由人民银行一家

独揽金融业务的格局，多方筹措资金，为呼盟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呼盟经济体制

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发挥了金融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是逐步改革信用体系。改革统收统支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单一银行信

用体系和资金供给制，先后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和

“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并对银行信

用体系的改革进行了许多探索。第一，运用经济方法组织各项存款。多存可以

多贷，改变了过去重贷轻存的金融工作指导思想，各级银行注意运用经济方法

年起组织各项存款。第二，扩大贷款范围。从 ，贷款范围扩大到固定资产，

其中包括技术改造贷款（中短期设备贷款），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逐步由无

偿拨款改为贷款，贷款对象也由过去主要是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扩大到其他经

济形式和其他经济成份的企业；由过去主要对生产、流通企业贷款扩大到科

技、文教、卫生、饮食、服务等行业。第三，国营企业流动资金原来由财政、银行

月两家共同管理，从 日起，改为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将年 一部

分由国家财政以无偿拨款方式供应的资金，改为由银行以有偿和信用方式供

应。第四，改革外汇经营体制和外汇信贷制度，开办多种形式的外汇存款业务，

扩大外贸贷款范围、对象和贷款种类，开办外汇投资、外汇调剂业务，试办信

托、债券、卖方信贷等多种形式的金融业务。

经过改革，呼盟金融体制不断完善，金融机构、职工队伍和业务量逐年发

展和 年末，全盟有各级金融机构增长。 个，其中盟（市）级金融机构

个，即中国人民银行呼盟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呼盟中心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呼

盟中心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呼盟中心支行、中国银行海拉尔支行、中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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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满洲里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呼盟中心支公司，旗（县）级支行 个，城

镇、林矿区办事处、分理处、营业所 个，储蓄所 个，城市、农村信用社

个，金融职工达 人。到 年末，全盟银行和信用社的人民币存款

余额达 万元，是 倍，建年的近 国初期的 倍；贷款余额由

年的 万元增加到 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全盟国民经济的发展

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外汇存 万美元，外汇贷款余额款余额 万美

元。 年至 年全盟保险业务保费累计收入 万元，理赔各类灾

害险 起，金额 万元，对国民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各业进步与人

民生活的安定起到了保障作用。

金融服务领域的扩大，资金力量的增强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全盟社会再

生产的调节与扶植、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给深入开拓呼伦贝尔盟的金融事业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纵观呼盟金融业百余年的历史，前半个世纪，它由本世纪初小规模的银钱

业发端，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一定规模，而后历经民族的种种磨难，其发展步履

艰难、曲折、缓慢。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

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呼盟金融事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

要部门，其体系和机构逐渐健全，吸储和贷款能力不断增强，对促进国民经济

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预计，在本

世纪末、下世纪初，呼盟金融事业必将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必将推动国民经

济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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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货币

辽代，契丹政权在呼伦贝尔地区设官建制，垦荒耕种，修筑城市，牧业、农

业和手工业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发展到相当的规模。 这一期间流通的货币有

银（锭）和铜币。货币来源于对外地区的贸易结算、辽政权的赏赐和俸禄。流通

的钱币中，宋钱（岁币）占绝大多数，也有安南、西夏、朝鲜等国铜币②。

金灭辽后，直至公元前 年，本地区仍用银（锭）和辽、宋钱币。

年，金始铸“正隆重元宝”铜钱，并流通到呼伦贝尔地区。十二世纪中后叶，蒙古

人处于发展壮大时期，呼伦贝尔地区成为蒙古人和女真人争夺的战场，激烈、

残酷的争斗，使呼伦贝尔地区的商品经济几乎停顿了近百年。

蒙古人广泛用银。举凡爵赏、赐功、贸易、买马都用银。元朝建立后，历行

不兑换纸币政策。元初，废止铜钱，但民间买卖仍用银、铜钱。 年，元铸蒙

古文（八思巴文）、汉文铜钱相继流入呼伦贝尔地区。但元末铸造的“地支纪年

钱”“、纪值钱”“、权钞钱”却不见。

明代，呼伦贝尔地区银、钱并用，大宗贸易用银，小额买卖用钱。

清代，本地区仍实行银、钱平行本位，流通货币以银为主。十六世纪中后

叶，尤其是 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后，沙俄卢布（俗称

羌帖）开始流入呼伦贝尔地区。

本世纪初，中东铁路通车后，呼伦贝尔的货币经济呈畸形发展状态。东三

省官银号、黑龙江广信公司和黑龙江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边业银行

都陆续在呼伦贝尔地区发行纸币。 年，海拉尔蒙古银行发行了地方纸币。

此后，中苏、中蒙边境又流通苏联、蒙古货币。

年“九 一八”事变后，日伪强行推行伪满币，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疯

狂掠夺呼伦贝尔地区资源和财富的手段。

年 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呼伦贝尔地区货币金融市场十分紊

《辽史 食货志》“于厥（居住在呼伦贝尔地区乌古族的另一称呼，以牛、马等易

于辽者道路襁属”。

“扎兰屯市辽代窑藏货币初探 。辽代货币论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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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市面上流通日银券、日本军用票、伪满币、朝鲜钞、蒙古币、苏联红军票、苏

联票（卢布）、中央银行的东北九省流通券和铸币（银、铜元以及地方币）。

年以后，特别是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 月，呼伦贝尔年以后至

地区流通着由自 种。治政府发行的地方流通券（俗称旧蒙币）达

月 日，内蒙古银年 行改为内蒙古人民银行，同日发行新蒙币，收

兑 年 月后，呼伦贝尔地区货币始获统一。各种旧杂币。

月年 日开始，呼伦贝尔地区和全国统一以人民币为法定本位

币。

第一节　　金属币

呼伦贝尔没有制币厂局，市上所流通的金属币主要来自内地。还有外国金

属币，主要是通过贸易流入。行使的金属币主要有：银两、铜钱、银元、铜元，还

有金币、镍币、铜币、铝币、铅币和镁币。

一、银两

中东铁路修筑以前，银两是呼伦贝尔地区的本位币。

（一）宝银

呼伦贝尔地区流通的宝银（俗称元宝 元代始铸）主要有以下几种：

吉林银，银名“大翅宝银”，分吉林铸，长春铸。吉林铸者重 两，成色

；长春铸者重 两，原作 成色， 成色。实不过

辽宁银，沈阳铸，银名“沈平银”，重 两，成色 ；营口铸银名“现宝

银”，重 两，成色

黑龙江银， 两。年广信公司始铸，银名“大翅宝银”，成色 ，重

（二）银锭、锞子

年以前，银锭、锞子是呼伦贝尔地区常用的货币。银锭，重十两，成色

至在 之间，铸有银炉印记，兑现时视成色高低另定贴水。锞子，常用共

四种，各重 两。

（三）汉堡银

德国汉堡及佛朗渡压铸，形为薄片，横竖刻有痕记，每片间为若干小块，可

以随时切剪，便于零星使用。汉堡银由俄国商人运来呼伦贝尔地区，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在满洲里、海拉尔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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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元

（一）大银元、小银元

呼伦贝尔没有自铸的银元， 年（光绪 年），呼伦贝尔地区羌帖缺

乏，曾以五钱八分之质作银八钱数分，亏损甚多。副都统宋小濂由黑龙江省清

得奉天新铸银元维持市面，并以新银元系库平七钱二分，按照黑龙江省库平每

元计值银七银三分，而每一小角值银七分三厘行使。外省银元每个十角以七钱

二分行使。此银为奉天机器局铸造，正面为“东三省造光绪元宝”字样的龙洋。

其成色、重量规定如下：

年，北洋政府成立后，呼伦贝尔公私交易用的银币主要为袁世凯像

银币，也就是世上俗称的“袁大头”。此种银元形式，币面铸袁世凯的头像及铸

造年度（如民国三年等），背面为嘉禾的纹饰和壹元字样。 年以后，国民政

府停铸袁头币，改铸中山开国纪念币，俗称孙像银元（孙币）。或船洋（因背面刻

一船形）。以上两种银元成色基本相同，可以通用。

除银元外，清朝及民国时代，均曾铸造过各种小银币，俗称“角子”“、小洋”

或“毫洋”。最早是广东所铸，分为面额五角、二角、一角、五分四种，成色

是种辅币性质。由于规定的小银元含银量比大银元低，铸造有利可图，数量上

又无限制，致使造币厂铸造小银元的数量越来越大，并逐步取代了大银元。

年（宣统 年），度支部颁布的《则例》曾把一元以下的银角的重量，

成色改为：

年（民国 年）又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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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当时的呼伦贝尔，小银元已是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到了

（民国 年）间，吉、江官帖流行于呼伦贝尔各城①，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国际银价陡涨，小银元不断被溶化运出境外，小银元被民间收藏日益少见。

（二）外国银元

在呼伦贝尔西南部，因有多处俄国商铺，曾发现多数外蒙古银币，其价值

与大洋相同。银币正面为“全蒙古人民联合国家一元”字样，背面为“纯银十八

年（民国 年），中间绘有格蔺姆”。此币发行于 蒙古国徽火日月地及双

鱼（表示人类之开始）。

另外，墨西哥“鹰洋”、西班牙“双柱洋”、英国“立人洋（”在印度铸）、日本

“龙洋”等外国银币在呼伦贝尔也广为流通。

三、铜元

呼伦贝尔无自铸铜钱。二十世纪初，铜元流入呼伦贝尔地区。至民国初，

市面上先后有光绪元宝、大清铜币和宣统元宝流通。面额有一文、二文（重四

分）、五文（重一钱）、十文（单铜元重二钱）、二十文（双铜元重四钱），其中十文

最为流行，二十文次之，前三种较少见。

呼伦贝尔地区流通的铜元大部分由吉（林），奉（天）造币厂所铸，少量由关

内流入。

铜元含铜 、铅 年（光绪、锡 年），奉（天）、吉（林）相继

设厂铸造铜元，铜元（十文）一百枚当值一银元，因每铸铜元百枚可赚银二钱

多，故铜元充斥于市，价格日落，铜元逐渐脱离一银元合铜元（十文）百枚的比

年（光绪价。 年），呼伦贝尔地区银一两合 吊另 文，银元一元江钱

合江 文，吊 市价一铜元合江钱 钱 枚铜元，照文，江钱一吊合 此，一

银元则合铜元（十文） 枚。

伪满大同元年，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国币”，宣告铜元（十文）当“国币”一

分通用。虽限期五年，后即失掉通用效力，但铜元在呼伦贝尔地区一直使用到

年代初。这也是蒙古族习惯于银铜本位的表现。

①《东北金融概论》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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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在此外，蒙古的铜元曾于 呼伦贝尔地区边界一带出现，面值

有一文、二文、五文等。

四、制钱（铜钱）

从辽代开始，铜钱已成为呼伦贝尔地区经济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年，扎兰屯市哈多河乡边北村发现一批辽代窖藏钱币。按铸行年代，可数

为：东汉、唐、前蜀、南唐、北宋、安南国、辽，证实了辽代币制“新旧互用”。至清

代，官炉所铸铜钱为制钱，成份为铜七铅三，规定制钱一千文合一两银，称为一

吊。但辽宁 文为一吊，名为“东钱”；吉林、黑龙江以 文为一吊，所行以

之制为中钱，当地称为江钱。此外，也流入外国铜钱，如日本“宽永通宝”，朝鲜

“常平通宝”。

由于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始守银铜本位，私铸粗劣铜钱往往在交易中

不被接受，因此，呼伦贝尔地区劣钱较少见。

中东铁路通车后，羌钱、铜元、官帖替代制钱流通于市，铜钱不再输入呼伦

贝尔地区。

五、其他金属币

呼伦贝尔地区流通的其他金属币主要有沙俄、日本、伪满洲国的金属币。

（一）羌钱（卢布）

年（光绪 年）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设立。中东铁路开筑后，铁

路交涉局曾规定：凡木植税、客货运费皆用卢布，铁路当局支付员工薪金也用

羌钱，卢布成为呼伦贝尔地区流通的主要货币。此后，随着中东铁路的通车，海

拉尔逐渐成为出口畜产品的集散地，满洲里是通向俄国和欧洲的贸易口岸，

金、银卢布和铜戈比流入本地区。

金卢布。沙俄罗曼诺夫王朝所铸，每一卢布含纯金二分七厘五毫（

年（光绪 年），格令），面额有 卢布等。 沙俄实

行金本位，规定 年（民国卢布为可兑换货币，一元金卢布合 元。现洋

年），卢布被俄帝国议会协赞公布法律定为不兑换纸币后，金（卢布）币遂不

见于市面。 年后，大批俄罗斯人或由满洲里或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呼伦

贝尔地区，带来为数甚多的金、银卢布，但多被收藏，很少用于交易。

银币（卢布）。含银 钱 元。因当时卢分，当合现洋 布为金本

位，故银（卢布）币价值随价涨落，从中东铁路动工 年前，一元银卢布基到

元本保持相当一元现大洋价格，最高时值现银八钱多，当合现洋 。在海拉

尔、满洲里流通的外国银元中，沙俄银卢布价值最高，五枚银卢布可兑换一枚

金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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